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服务范围
（一）餐厅承包
自负盈亏，承包费用包含人工费、原材料等。每日早、中、晚向员工开放食堂，开放时间分别为：早餐8:00-8:50；午餐12:00-12:50；晚餐18:00-18:30。机关食堂日常就餐保障按每月22个工作日、日均190人标准为基数，根据员工离职、入职造成的人员变动及实际供餐日天数，据实进行核算。
（二）其他服务内容
1.厨房排油烟设备清洗（一年两次请专业公司清洗）；
2.厨房内设备维修维护（不包含维修及更换天然气公司的设备）；
3.一年两次的隔油池抽污。
二、服务要求
（一）餐厅配备人数
餐厅岗位配备人数不少于5人。人员构成为厨师长、面点厨师、帮厨、洗碗工、服务人员。对本项目所提供的人员需提供健康证，必须根据街道满意度调查需求调整相应厨师，变换口味。
（二）餐厅服务团队要求
1.街道提供餐厅所需场地、厨房生产设备、餐桌椅、碗筷等现有物品。餐厅服务公司提供生产、服务及管理所需人员，餐厅物品的采购、生产、加工和销售，耗材日杂、设备、日常设备维修等。
2.认真贯彻街道餐厅管理要求，拟订本餐厅的服务标准，工作程序。积极落实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日常运转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执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档案。
3.严格执行卫生标准，组织卫生检查，监督食堂饭菜质量、卫生、安全等事宜，保存各种检查记录，对食品安全检验工作进行管理，建立完善有关档案。
4.严格管理本餐厅的设备、物资、用具等，做到账物相符，保持规定的完好率。抓好餐具、用具的清洁卫生，保持餐厅的环境卫生，做好餐厅安全和防火工作。
5.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6.组织食堂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7.其他保证餐饮食品安全服务有关的管理工作及领导临时交代的工作。
三、服务标准
（一）供餐结构
采取自助餐的形式，保证采购人单位的全部员工用餐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及临时的加班用餐。
（二）供餐标准
a.早餐：热、凉菜均有，特色小吃、稀饭及蛋等每日不重样；
b.午餐：米饭、面食、杂粮均有，菜品设置两荤两素，汤品每日不重样；
c.晚餐：素菜三种，稀饭、花卷、馒头。
（三）营养搭配
a.蔬菜品种计划有叶菜类、根茎类、菌类及豆类等，根据季节变化可适当调整菜品数量；稀饭品种计划有大米、小米、黑米、玉米珍、江米、豆浆等；大荤菜品种计划有排骨、鸡腿、鱼块、大肉、鸡肉或蒸碗类菜肴，荤菜以炒、烧为主；其他食材计划有蛋类、豆制品、腌制品等。
b.面食以各类手工面为主，还可搭配米线、凉皮、烩菜等调整。
c.早餐小吃以葱花饼、油酥饼、芝麻饼为主；根据供应情况适时调整素包子、油饼、油条煎饼卷菜等。
日常膳食由成交供应商厨师长于每周四前以书面形式提交下周菜谱，交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进行审核确认，成交供应商厨师长自收到采购人确认的每周菜谱，然后根据人均标准，于每日下午16:30前，提出次日的物料采购清单，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
四、服务期限
起止时间：2026年7月1日-2027年6月30日。
五、最高限价
预算金额：902880.00元
单价最高限价：18元/人/天
五、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价款的50%，2027年1月支付合同价款的30%，因考虑到街道办事处在本服务期内人员变动的因素，剩余20%合同价款在合同到期前根据人员变动及实际供餐天数核算后进行结算。
2.成交供应商及时给采购人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须在上级资金拨付到位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费用。

六、餐厅服务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餐厅服务公司工作管理，客观评价餐厅服务公司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素养，提高餐厅服务公司绩效考核的准确性，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范围
适用于餐厅服务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
考核内容按照签订的餐厅服务合同及磋商文件所规定的内容为主要内容，考核指标体系由餐厅指标构成。
第三条  基本目标
（一）通过绩效考核，确保餐厅服务公司服务水平达到街道的工作要求，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二）依靠制度性的管理与约束，建立起合理和规范的管理体制。
（三）通过绩效考核，按照考核的目标和成绩，合理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第二章  工作考核定义
第四条  工作考核
工作考核是在一定期间内科学、动态地衡量餐厅服务公司工作状况和效果的考核方式，通过制定有效、客观的考核标准，对餐厅服务公司工作表现进行评定，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素质。
第五条 考核周期
考核周期分为季度和年度，考核以每月对餐厅服务公司餐厅现场巡查情况为依据。
第六条  组织机构
餐厅服务考核小组负责对餐厅公司服务考核全面工作，成员单位由党政办公室、财政所、经济发展科、市场服务与监督管理所组成，党政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工作职责具体如下：
（一）负责拟定考核制度文件及相关管理办法；
（二）负责在考核期内对餐厅服务公司实施工作考核，将初步考核结果报街办分管领导审定。
（三）负责对日常工作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办。
第三章  考核内容和办法
第七条  考核内容。餐厅现场巡查考核。如发现以下情节，将通知餐厅服务公司经理，填写《餐厅考核处罚表》签单确认后，将在绩效考核分数中扣除相应分数，列记在最终考核成绩当中；如出现应予以表彰项目增加相应分数。
一、餐厅服务处罚项目：
1、饭菜不卫生，扣除1分；
2、出现菜量不足，扣除1分；
3、出现浪费菜品问题，扣除1分；
4、餐厅卫生问题，扣除1分；
5、擅自使用食材，扣除1分；
6、餐厨人员个人卫生较差，扣除1分；
7、饭菜口味较差，扣除1分；
8、饭菜标准低于建章路街办制定标准，扣除2分；
9、用餐人员未刷卡（除两名厨师），扣除1分。
10、员工满意度调查不满意率大于等于20%，扣除2分，餐厅公司必须对厨房厨师进行更换。
（二）表彰项目
员工满意度调查满意率达85%以上，增加2分。
第八条  考核依据
餐厅现场巡查考核依据《建章路街道餐厅考核表》的相关内容。
第九条  考核安排
（一） 每月考核安排。考核小组成员单位于每月月末按照《建章路街道餐厅考核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考核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交至综合办进行汇总。
（二）季度考核安排。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5号将每月考核情况汇总，四季度考核在12月上旬之前完成。并将季度考核结果纳入年终考核。
（三）年终考核安排。在每年12月上旬，考核小组对本年度每季度考核进行综合评定。根据考核情况拨付服务费。
（四）不定期抽查。
第十条  考核应用
餐厅现场巡查考核100分。根据季度、年终考核情况综合评定，按照分值评定等级拨付费用。
1、优秀：评定分值95分以上（含95分），全额发放。
2、良好：评定分值90分以上（含90分），95分以下，扣费用5%；
3、称职：评定分值85分以上（含85分），90分以下，扣发费用8%；
4、不称职：85分以下，扣发费用10%。
（三）分值标准
餐厅考核标准分为十项每项标准为：优秀：10分；良好8分；一般：6分；较差：4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作为建章路街道考核餐厅公司服务的主要参考，与餐厅服务公司上级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不相冲突。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考核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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